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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宣品上刊申請須知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九 年 六 月 二 十 九 日 總 經 理 核 定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年 一 月 十 八 日 總 經 理 核 定 修 正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年 四 月 十 九 日 總 經 理 核 定 修 正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四 年 二 月 五 日 總 經 理 核 定 修 正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六 年 一 月 十 八 日 總 經 理 核 定 修 正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七 年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總 經 理 核 定 修 正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九 年 五 月 十 四 日 總 經 理 核 定 修 正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總經理核定修正 
中 華 民 國 一 ○ ○ 年 八 月 四 日 總 經 理 核 定 修 正 
中 華 民 國 一 ○ 一 年 五 月 十 日 總 經 理 核 定 修 正 
中 華 民 國 一 ○ 四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公 告 修 正 

中 華 民 國 一 ○ 七 年 十 月 二 十 六 日 公 告 修 正 

中 華 民 國 一 ○ 八 年 八 月 二 十 九 日 公 告 修 正 

中 華 民 國 一 ○ 九 年 五 月 十 八 日 公 告 修 正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二 年 十 二 月 五 日 公 告 修 正 

一、目的：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為服務社會大眾，免

費提供政令宣導及優良活動資訊宣傳場所，特訂定本須知。 

二、申請資格及內容限定： 

(一) 凡政府機關、學校及政府機關立案通過之公私立團體（非以營利

為目的者）均可申請。 

(二) 文宣品宣傳之活動內容需符合下列項目之一，本公司始受理申請： 

１、 政府機關、學校主辦、協辦或委託辦理（如訂定契約性

質）之活動及政令宣導資訊。 

２、 本公司主辦、協辦之活動或資訊刊載，或與本公司有租賃

或合作契約關係之廠商舉辦之活動。 

３、 符合第一款申請資格之公私立團體所主辦之非商業為目的

之活動。 

(三) 文宣品文案內容含有下列項目者，得不予受理： 

１、 涉有政治、宗教、菸酒類廣告及菸酒類品牌名稱。 

２、 政府機關、學校以外之公私立團體，其內部行政、活動訊息。 

３、 申請上刊之日，已逾文宣品預計活動期間2/3者。 

４、 校系招生、收費營隊活動，或收費課程招生等資訊。 

５、 文宣品內容所含廣告文字、圖面，涉有歧視或不雅者。 

６、 其餘經本公司認定內容不宜上刊者。 

(四) 文宣品內含價格資訊需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１、 經政府機關經營業務、主辦、協辦或委託辦理（如訂定契

約性質）之文宣品，內容主要為文創產業推廣訊息（如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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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講座等廣告），或依法開辦之社區大學課程資訊，但不

含其他標註價格之廣告資訊者。 

２、 公私立團體辦理之藝文表演活動宣傳，但不含其他廣告資

訊者。 

(五) 文宣品除符合第四款限定之資格得有價格資訊外，內含商業廣告

者需符合下列規定之一，且不得含任何價格資訊及其他非直接相

關之廣告資訊： 

１、 經政府機關核定輔導、補助之社會團體所生產之產品或服

務之廣告資訊者。 

２、 政府機關經營業務、主辦、協辦或委託辦理（如訂定契約

性質）之公益、民俗或文化活動。 

三、申請程序與方式： 

(一) 申請文件： 

１、 如係委託單位提出申請，應檢附委託書。 

２、 文宣品電子檔1份，並於檔名或文宣品內文標註文宣品之實

際尺寸大小。 

３、 舉凡內容涉及義賣及募款活動，須依勸募相關法令報請主

管機關核准者，應於文宣上標示核准效期內之勸募字號。 

(二) 申請方式： 

線上申辦方式：應於臺北市政府市民服務大平臺/依機關分類/臺

北捷運公司/捷運文宣品上刊，以網路方式進行線上申辦作業，

並備齊前述完整申請文件上傳至系統中。 

(三) 申請時間： 

１、 本公司每月1日起受理次月文宣品上刊申請，至額滿為止。 

２、 申請單位至遲於上刊日（每月1日、16日）前7個日曆天提

出文宣品申請並送達文件，申請文件若不符格式或有欠缺

者，應於接獲通知日起5個日曆天內補正，凡逾期者檔期由

其他申請案件遞補。 

四、申請規定： 

(一) 海報張貼位置為本公司規劃之公布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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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海報規格為平面印刷、刊載訊息之文宣品，以印刷品、直式、

A1菊全開（長度84.1±0.5公分、寬度59.4±0.5公分）。 

(三) 文宣品應依「預算法」第62條之1之規定辦理者，除應揭示辦理

或贊助機關、單位名稱外，並應標示「廣告」2字，標示明顯可

辨識，字級大小符合比例原則為宜。 

(四) 因本公司各站海報欄位空間有限，海報限1站1張，且不得另行補

充。 

(五) 同一文宣品張貼或放置於捷運站之檔期，分別為每月1日至15

日、16日至當月最後一日，檔期須擇一且只得申請一次。 

(六) 本公司審核文宣品得視車站實際狀況對張貼之時間及站數予以修

改，申請案件一經核准，即以核准文件上之資料為主，申請單位

不得要求另做修改。本公司保留最終上刊決定權，申請案件不論

通過與否，相關文件概不退還。 

(七) 申請之文宣品內容若有侵害第三人之權益或涉及侵害智慧財產權

等法令，而發生法律爭議時，由申請單位自負責任並完全解決爭

議，如致本公司受任何損害者，申請單位並應負賠償之責。 

(八) 文宣品上刊期間屆滿後，本公司得視為廢棄物逕行清除，申請單

位不得異議。 

(九) 本公司核准上刊之文宣品，於上刊期間內，如本公司因業務需要

或政策上考量，得提前終止並通知申請人限期將該文宣品取回或

清除，如逾期未取回或清除，該文宣品視為廢棄物，任由本公司

處置，申請單位不得要求本公司賠償任何損害。 

(十) 文宣品內容若為政府機關之重要政令等宣導活動，上刊檔期得視

實際需求酌量延長。 

五、發送規定： 

(一) 文宣品審核通過後，本公司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申請單位。如未

收到，申請單位應自行向本公司確認。 

(二) 申請單位應於准予張貼前2個工作天，攜帶核准文件及文宣品自

行派員配送核定數量之文宣品至所核准捷運車站，交由站務人員

依欄位空間調配張貼，申請單位不得異議，若因申請單位作業疏

失延誤張貼日期，本公司概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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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申請單位若需利用捷運系統發送文宣品至捷運車站時，應自行購

票進站並依本公司相關規定辦理。 

六、申請單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公司除得立即終止檔期，並將文宣品

視為廢棄物處理外，另處以停止受理申請權利半年： 

(一) 非經本公司核准之文宣品者。 

(二) 核准之文宣品活動內容與實際情形不符者。 

(三) 申請單位未依本公司核准車站、日期、數量送件者。 

七、委託書及申請流程詳臺北市政府市民服務大平臺網站。 

八、本須知自公告日起生效，修正時亦同。 


